
关于建立城镇开发边界内自建房联审联批制度
的建议

一、基本情况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房屋保有量逐年增加，量大面广，

涉及各行各业，情况复杂，随着房屋老化，历史累积的安全隐患

开始集中显现，湖南长沙“4·29”特别重大居民自建房倒塌事

故教训惨痛。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现提出如下建议：

二、建议

一是建立晋宁区城镇开发边界内自建房联审联批制度。由区

人民政府负责全县城镇开发边界线内自建房的管理工作。建议各

部门按以下职责分工负责：自然资源局负责开发边界线内和国有

土地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放验线，土地与规划核验，违

法建设认定。委托乡镇人民政府对集镇开发边界线内集体土地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负责指导乡镇人民政府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和乡村规划许可证的审批；农业农村局负责指导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对农村宅审批。住建局对三层及以上的自建房，

且工程投资额在 30 万以上或建筑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上的，简

称“限额”以上自建房，新建、改（扩）建、重建应依法办理施

工图审查、质量安全监督、施工许可、竣工验收备案等手续，住

建局应加强日常监管；其他居民自建房（简称“限额”以下居民

自建房）由住建局指导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质量安全



监督，并按一定比例进行抽查。实施居民自建房镶嵌永久标志牌

制度，落实房屋质量安全相关主体责任。城管局负责历史违法建

设的处罚和拆除；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农村宅基地批

准书、乡村规划许可证、自然资源局委托行使的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审批，日常巡查和监管，正在修建的违法建设整改和拆除。

二是建议县城中心城区边界线区内与县城开发边界线外之

间的区域，居民申请集体土地新建房屋的，由自然资源局初审，

符合规划的，出具规划意见和农转用审批手续，街道办事处凭区

自然资源局的规划意见和农转用审批手续，按照农村村民建房的

规定和程序核发农村宅基地批准书和建设规划许可证。申请宅基

地重建的，由街道办事处直接审批。建议在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

鼓励按照“统规统建”方式保障村民住房需求，对已经村改居的

区域，原则上不新批村民建房。确有特殊情形需要新建的，由街

道办事处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一户一宅”的条件进行审核，

区自然资源局初审，符合规划的，由农业农村局指导街道办事处

受理审批。


